
大崎市 大崎日本語學校條例施行細則

（目的）

第一條 本規則規定了關於大崎市大崎日本語學校條例（２０２４年大崎市條

例第２號；以下簡稱「條例」）執行所需事項。

（上課日）

第二條 大崎市立大崎日本語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的上課日為下列日期

以外之日期。

(１) 週日和週六

(２) 《國定假日法》（１９４８年第１７８號法）規定的假日

(３) 春假 ３月２１日至４月７日

(４) 暑假 ６月２１日至７月７日

(５) 盂蘭盆節 ８月１１日至８月１６日

(６) 秋假 ９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７日

(７) 寒假 １２月２１日至隔年１月７日

（教職員工組織）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組織由下列教職員組成。

(１) 校長

(２) 主任

(３) 教師（不含主任） ３人以上

(４) 事務局長

(５) 事務人員（不含事務局長） ３人以上

(６) 生活指導人員 ６人以上

(７) 市長認為必要的其他職員

２ 前款第二項至第五項所列教職人員，可兼任同款第六項所列生活指導人

員。



（學生報名資格）

第四條 按照本條例第五條規定的修業年限，欲參加本校入學考試者，應符合

下列所有條件：

(１) 有強烈學習日語熱忱的人

(２) 在國外完成１２年以上正規學校教育或是同等課程的人

(３) 入學時年滿１８歲的人

(４) 取得日本出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１９５１年政令第３１９號）

附表１－４規定的在留資格，預計來日留學的人

(５)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２日發布的文化審議會國語分科會所報告之日

語教育參考指標，日語能力整體達到 A１以上的人。

（入學考試程序等）

第五條 欲參加本校入學考試者，必須繳納本條例第六條規定的入學考試費用，

並在入學報名書上另行規定的期限內向校長提出入學申請。

（入學程序）

第六條 入學者必須在另行規定的日期前繳納學雜費等費用，並向校長提交其

他規定的文件，辦理入學手續。

（退還學雜費）

第七條 根據本條例第七條但書，市長認為有特殊事由時，為下列各款所列情

況，按各款理由退還各款所列學費。

(１) 已辦理入學手續但未入學者，扣除入學考試費和入學費後退還已付

金額。

(２) 中途退學時，將扣除入學考試費，入學費，保險費以外的繳納金額

乘上退學後的上課天數與繳納金額對應的上課天數的比例，得出的金額

退費。另外，如果計算出的退款金額中有未滿 １,０００ 日圓的零頭，

則一律捨棄不退。

(３) 當因災害，事故，傳染病等不可避免的原因而停課時，即使採取其



他措施也無法補完課的情況下，把扣除入學考試費，入學費，保險費之

外的支付金額，乘上無法補完的上課天數與原本的上課天數的百分比所

得的金額退費。另外，如果計算出的退款金額中有未滿 １,０００ 日圓

的零頭，則一律捨棄不退。

２ 想要根據前款的規定退還學雜費的人，必須將大崎市大崎日本語學校學

費退還申請書（表格第１號）和必要的文件提交給市長。

３ 當有人提出前項退費申請時，市長將審查其內容並決定是否退還學費，

並將大崎市大崎日本語學校退費決定通知書（表格第２號）交給退費申請

者。

（學雜費減免）

第八條 市長依條例第八條認為有特殊原因時，可依其原因減免下列各項所列

費用。此時，若計算出的減免金額中有未滿１,０００日圓的零頭時，將一

律捨棄不算。

(１) 學生成績優秀，但因經濟因素無法支付學費時。 學雜費中扣除入

學考試費，入學費，保險費後的金額乘以５０/１００所得的金額。

(２) 以人道援助為目的接納難民等時 全額

２ 依據前項規定希望獲得學雜費減免者，必須填妥大崎市大崎日本語學校

學雜費減免申請書（表格第３號）和所需文件，並在學雜費繳費期限 20

天以前向市長提交申請書。

３ 提交前項學雜費減免申請時，市長將審查其內容並決定是否給予減免，

並將《大崎市大崎日本語學校學費減免決定通知書》（表格第４號）交給

提出減免申請者。

（減免原因消失時報備）

第九條 根據前條規定獲得學雜費減免的人，如減免事由消失，須立即向市

長報備。

（取消減免等）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市長可以依據第八條第一項的規定，撤銷全部

或部分學雜費減免。

(１) 若以不實謊報或其他詐欺行為而獲得減免時。

(２) 如有不遵守本規則或校長另行規定的規則，因違反行為而受到懲戒

處分時。

(３) 學雜費減免理由不再適用時。

２ 市長依前項規定取消減免時，必須以書面通知減免遭取消的人，說明事

實及理由。

（短期日語課程的報名手續）

第十一條 欲就讀本條例第九條規定之短期日語課程者，應填妥必要文件，提

出報名申請。

２ 市長收到前項申請後，應根據申請的情況決定是否可參加該課程，並通

知提出報名申請的人。

３ 依前項規定獲通知可就讀者，應於另定期限內繳納本條例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之學費及教材費，繳費完成後報名手續即完成。

（短期日語課程學雜費退還）

第十二條 市長認為有下列情形之一時，應依原因退還各項規定的金額。在這

種情況下，如果計算出的退費金額中有未滿 １,０００ 日圓的零頭，則一

律捨棄不退。

(１) 如在短期日語課程開課前一天提出取消報名，則將已支付金額乘以

０.８所得的金額退費

(２) 如在課程開始後中途提出不上課退費，則將已支付的金額乘以課程

終止後的天數佔總上課天數的比例再乘以０.８得出的金額退費。

（懲戒處分）

第十三條 如發現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市長可以給予警告，停學或開除學

生處分。



(１) 品行不良且沒有改善的希望時。

(２) 學生能力太差且沒有畢業的可能性時。

(３) 無正當理由經常缺席時。

(４) 如發現學生有擾亂學校秩序或有其他違反學生義務行為時。

（其他）

第十四條 除本規則規定外，考試程序，入學手續及其他學校營運所需事項，

由校長另行決定，其他必要事項，由市長另行決定。

補充規定

１ 本規定自２０２５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準備行為）

２ 依據本規則規定之入學考試，入學手續，學雜費徵收等，所收款項的保

管以及其他日本語學校營運所需的準備工作，可在規則施行日期之前進行。



表格第１號（與第七條有關）

年 月 日

大崎市立大崎日本語學校學費等退費申請書

致 大崎市長

申請人 姓 名

地 址

聯絡電話

課程名稱

按照以下方式申請退還學費等各種費用。

申請退費理由

學費種類等

申請退費金額 日圓

已繳費用詳細金額 入學考試費 日圓

入學金 日圓

保險費 日圓

學費 日圓

教育活動費 日圓

教材費 日圓

設施設備費 日圓

附件文件 背面附上所需文件（適用者提交）



《退款帳戶》※原則上須為申請人本人名義帳戶。

※匯款過程中產生的手續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申請退還學費等所需文件

（學校使用欄）

辦理日期

年 月 日

銀行名稱 〔 〕銀行 〔 〕分店

帳戶名義 〔 〕 存款類型 一般

帳號

銀行代碼 分店代碼 帳號

不入學原因 所需文件

已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但未申請簽

證，並且未入境日本

・入學許可書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

・放棄入學文件

於駐外機關申請入境簽證但未獲得批

准，結果無法入境日本

・入學許可書

・在外機關未核准簽證之證明文件

・放棄入學文件

取得入境簽證但於入境日本前，因故放

棄入學

・入學許可書

・確認簽證未使用且已失效的文件

・放棄入學文件

取得入境簽證入境日本後，因故放棄入

學

・入學許可書

・證明喪失留學在留資格的文件（在留

卡）

・放棄入學文件

中途退學 ・退學許可書影本

承辦人



表格第２號（與第七條相關）

年 月 日

大崎市立大崎日本語學校學費等退費決定通知書

致 申請人

大崎市長 印章

謹通知，對於申請人於 年 月 日提交的大崎市立大崎日

本語學校學費等退費申請，經審查後做出以下決定。

（實退金額與學費退費申請書上的金額不符原因）

學費種類等

確定退費金額 日圓

已繳費用詳細金額 入學考試費 日圓

入學金 日圓

保險費 日圓

學費 日圓

教育活動費 日圓

教材費 日圓

設施設備費 日圓

備註



表格第３號（與第八條相關）

年 月 日

大崎市立大崎日本語學校學費等減免申請書

致 大崎市長

按照以下內容申請學費等費用減免。

（學校使用欄）

辦理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

申請人

學生證號碼 課程名稱 姓名

申請內容 〔 〕年度 〔 〕學期學費等

申請類別 □ 經濟因素 □人道支援

申請理由

（請具體填入）

在學費用支付

人

（經濟來源）

姓名 關係 出生日期 年齡 備註

附件文件

經濟狀況申報書

其他文件 〔 〕



表格第４號（與第八條相關）

年 月 日

大崎市立大崎日本語學校學費等減免決定通知書

致 申請人

大崎市長 印章

謹通知，對於申請人於 年 月 日提交的大崎市立大崎日本語

學校學費等減免申請，經審查後做出以下決定。

學費等類別

減免前的學費等總金額

確定減免的金額

減免後的學費等總金額

備註


